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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尬聲熱門音樂大賽 
一. 活動目的： 

台北樂器大展於 07/31~08/03 在花博爭豔館展開，希望藉此比賽，讓喜愛音樂的朋友們能磨練

自己的膽識及與同好相互交流的機會。比賽可分為插電演奏或是不插電演奏，不限制任何音樂種

類、樂器類別等，為鼓勵多元化創作的演出，只要符合「熱門音樂」，歡迎加入最 Rock 的音樂盛

會！ 

二. 主辦單位：台北市樂器商業同業公會、揆眾展覽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三. 比賽對象：大專院校生、高中生 

1. 參賽人數：每團團員以 3 人至 6 人均可。 

2. 參賽團數：主辦單位採大會初審報名制，大專院生、高中生組各 10 組，限 20 組額滿為止。 

3. 參賽資格：大專院生、高中生組共分兩組兩天進行，大專院生(08/01 下午 13:00)、高中生(08/02

上午 11:30)熱愛音樂之在校院生符合資格均可報名。 

四. 報名日期：2026.04 月 17 日起至 07 月 10 日下午 6 點止，一周後公布初選名單。 

五. 報名方式： 

1. 一律採網路報名。 

2. 報名網址：https://reurl.cc/aXqNpY  

3. 檢附樂團簡介 1 份。 

4. 檢附樂團清晰團體照 (建議大小為 1M，解析度 300dpi)。 

5. 檢附需附詞曲資料 1 份。 

6. 可附上樂團相關影音平台聯結。 

7. 報名同時需檢附上述相關資料至信箱：tctd04@kje.com.tw 

如有問題請洽 施小姐 (02)2797-9559 分機 143。 

六. 比賽日期/地點：  

1. 比賽公告：2026 年 07 月 17 日。 

2. 比賽地點：花博爭豔館（台北市中山區玉門街 1 號）  

3. 大專院生比賽時間/流程：2025 年 08 月 01 日(星期六) 

    11:30-12:00 大會服務台報到 

    12:00~12:50 大會舞台區彩排(每組 5 分鐘) 

    13:00 比賽開始 (演出順序由大會訂定)。 

 

    高中生比賽時間/流程：2026 年 08 月 02 日(星期日) 

    10:00-10:30 大會服務台報到 

    10:30~11:20 大會舞台區彩排(每組 5 分鐘) 

    11:30 比賽開始 (演出順序由大會訂定)。 

 

 

https://reurl.cc/aXqN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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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比賽限制： 

各團體表演曲目須為一首歌曲，自創曲或改編曲為主。 

1. 自創曲或改編曲除正統古典音樂類型外，其他類型樂曲皆可。 

2. 團體比賽時間：須提供完整曲目的表演，表演時間須控制在 10 分鐘內，另外上下台時間以及準

備時間須控制在 5 分鐘內，總時間為 15 分鐘。時間由現場評審控制。 

3. 禁止採用卡拉 OK 伴唱或 MIDI 預錄模式參賽。 

4. 各隊參賽曲目不得於賽程中任意逕予更換，以報名表為主。 

5. 參賽曲目若有侵權違反著作權法等訴訟，由參賽團體自行負責處理。 

八. 評分方式及流程： 

1. 評分方式： 

表演一首曲目，自創曲或改編曲皆可。由主辦單位聘請知名音樂人士擔任評審，作為賽 

事之評審團。評分將統一計算並現場舉行頒獎典禮。 

評分標準： 

(1) 整體音樂表現（主唱及樂手技巧、詮釋、和諧度、團隊默契）60%。 

(2) 音樂原創性（詞曲創作、編曲、改編）20%。 

(3) 舞台表現（台風、舞台魅力、服裝造型、人氣及加油團）20%。 

九. 獎勵方式： 

冠軍：獎金 20,000 元、亞軍：獎金 10,000 元、季軍：獎金  6,000 元。 

最佳吉他手(獎品) 、最佳貝斯手(獎品) 、最佳主唱(獎品) 、最佳鼓手(獎品)。 

十. 樂器使用說明： 

1. 比賽之樂團，於賽事現場需自備樂器。 

2. 主辦單位提供爵士鼓組(鼓棒自備)、音響系統、Keyboard、麥克風。 

3. 除上述樂器外，參賽樂團需自行準備演奏所需樂器 

  （如：電吉他、電貝斯、效果器、鼓棒、備用吉他弦等）。 

十一. 特別備註事項： 

1. 每人僅限報名一團，不得出現於他團，違者取消該團資格。 

2. 參賽者請至大會服務台洽詢入場，並至大會舞台區報到。 

3. 比賽當日遲到者即視同放棄參賽資格。 

4. 參賽過程中側錄之肖像使用權與智慧財產權均為主辦單位所有，不得異議，並同意主辦單位於媒

體宣傳使用。 

5. 依中華民國所得稅法規定，得獎獎品或獎金金額在新台幣$20,000 及其以上，得獎者必須依規定

扣繳 10%中獎所得稅額，始得領獎；得獎人如為外籍（即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未達 183 天之本國

人及外國人)則依規定扣繳 20%稅率。 

6. 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獎項金額若超過新台幣 1,000 元，須將獎項金額列入個人年度綜合所得稅

申報。故得獎團體需提供一位代表(或領隊)身份證影本，並依規定填寫並繳交相關資料方可領

獎，違者視同放棄得獎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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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參賽團體於比賽時，表演內容不得公然猥褻、裸露等違背善良風俗，違者取消參賽資格。 

8. 本活動如有未盡事宜或異動，主辦單位保有隨時修訂之權力，並公布於官方網站及官方粉絲專

頁。 

9. 若報名團體不滿 3 組(含)，則主辦單位有權取消當天之競賽，已報名之參賽團體，主辦單位將會

另行通知取消。 


